
重磅！氢冶金、电炉炼钢...不纳入“两高一资”项目管理！

8 月 25 日，国家工信部、发改委、财政部、自然资源部、生态环境

部、商务部和海关总署联合印发了《钢铁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》。

文件指出主要目标：2023—2024 年，钢铁行业稳增长的主要目标

是：2023 年，钢铁行业供需保持动态平衡，全行业固定资产投资保持

稳定增长，经济效益显著提升，行业研发投入力争达到 1.5%，工业增

加值增长 3.5%左右；2024 年，行业发展环境、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，

高端化、智能化、绿色化水平不断提升，工业增加值增长 4%以上。

在低碳冶金、氢冶金、电炉炼钢方面，文件指出：

加快推进绿色低碳改造。加快推进钢铁企业超低排放改造进程，支

持钢铁企业争创环保绩效 A 级，鼓励企业实施原料场机械化、烧结烟

气内循环、炉窑低氮燃烧等技术改造。支持已完成超低排放改造的企业，

与铁合金、焦化、化工、建材、电力等关联产业协同发展，构建协同减

污降碳“联合体”。支持开展“极致能效”改造工程，探索打造超级能效工

厂，加快节能增效技术装备推广应用。推进绿色运输，中长途运输优先

采用铁路或水运，中短途运输鼓励采用管廊或新能源车辆，鼓励企业使

用新能源机车。加大对氢冶金、低碳冶金等低碳共性技术中试验证、产

业化攻关的支持力度，对符合条件的低碳前沿技术产业化示范项目研究

给予产能置换政策支持。统筹焦化行业与钢铁等行业发展，推动焦化行

业加大绿色环保改造力度。

加强要素保障。各地要建立钢铁行业稳增长长效机制，清理针对钢

铁行业的歧视性政策，对于低碳冶金、氢冶金、环保绩效达到 A 级且能



效水平先进的电炉炼钢、承担关键技术攻关等符合高质量发展方向的钢

铁项目不纳入“两高一资”项目管理；按照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要

求，支持钢铁产能按市场化原则及产能置换要求进行自由转移，加快推

进重大钢铁项目的产能置换、环评进度，落实原料用能和可再生能源消

费不纳入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控制政策。

政策解读及政策原文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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